关于《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2015年11月30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何  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我省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是全国已探明油气资源储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开发利用最早的省份。《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1999年施行以来，保护了用户和燃气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了燃气行业的行为，促进了燃气行业的发展。截止2014年底，全省燃气经营企业共1033家，设市城市和县城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84%和63%。管道燃气和液化石油气的供应已向乡村延伸，给城乡居民带来了便利。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在经济领域的普遍利用，大幅减少了碳排放，减轻了环保压力。但由于当时立法的背景，《条例》仍带有一些计划经济色彩，用行政措施干预市场比较明显，部分条款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符，与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燃气行业已经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燃气企业垄断计划供气的局面。加上社会公众对原《条例》中规定的燃气配套费和气费滞纳金收取意见较大，为了适应市场和民生的需要，要求《条例》与时俱进。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燃气发展规划编制、燃气经营许可、燃气应急机制建设、燃气设施保护等作出了行政法规规定。为落实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的新规定，解决我省燃气管理方面存在的统筹规划不足、燃气应急储备和应急调度制度缺乏、燃气经营管理制度不完善、燃气安全管理制度难落实、燃气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促进全省燃气事业健康发展，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非常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修改。
二、起草过程
2004年9月，《条例》根据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进行了修正。2011年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住房城乡建设厅先期拟定了《条例（修订稿）》，数次征求相关部门、市（州）燃气主管部门和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意见。2013年10月，省人大城环资委、省政府法制办、住房城乡建设厅组成了《条例》立法调研组，赴甘肃等省市调研。2014年，《条例》正式纳入了省政府立法计划。2015年10月，省法制办广泛征求了省级相关部门和部分市（州）人民政府的意见，并在省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形成了《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修订草案）》。2015年10月19日，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条例（修订草案）》共七章四十六条，分别为：总则、规划与建设、燃气经营许可、燃气服务、燃气安全、法律责任及附则。
（一）关于条文的修改。本次修订对原《条例》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一是对照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删除了原《条例》中与上位法规定不符、与现实情况不符、或者上位法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条款共21条。二是删除了与市场配置资源、强化契约服务关系等新形势不一致的条款共5条。如由政府来划定燃气经营企业的经营区域；燃气配套费、气费滞纳金的收取等。三是根据上位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新增了22条规定，主要新增了燃气发展规划的编制、燃气的经营许可、管道燃气的特许经营、对个人从事瓶装燃气提出要求等内容。经过修改完善后，总条数由原来的50条缩减为46条。
（二）关于城镇燃气发展规划。燃气发展规划是加强燃气管理工作的前提和依据。制定规划有利于统筹安排燃气行业科学合理发展，平衡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各类燃气气源发展应用，提高燃气利用效率，引导燃气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城镇燃气发展规划应坚持统筹发展，合理布局；坚持以天然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为辅，其他替代性气体能源为补充；坚持供气安全，优质服务；坚持深化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坚持技术进步，节能减排。通过规划适度超前布局公共燃气管网和场站，完善城镇供气调节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有利于提高城镇燃气供应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按照气源可供量合理发展燃气用户，科学合理确定液化石油气充装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切实改变过去无序管理、经营混乱、不当竞争的状况。《条例（修订草案）》第六条、第九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关于燃气经营许可。燃气具有易燃、易爆、易中毒等特点，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发生事故。燃气事业直接关系公共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不能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准入政策，应当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燃气经营者承担着保障安全生产、安全供气的责任，应当具备承担安全生产、供应服务的条件和能力。根据上位法规，《条例（修订草案）》第十四条对经营许可审批的层级进行了规定，除需省级平衡建设条件、跨区域经营和外资经营外，将其他燃气经营许可下发至市级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体现了简政放权和“谁许可、谁负责”的改革趋势。
（四）关于管道燃气特许经营。2015年6月1日国家发展和发改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六部委令第25号，对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特许经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燃气行业属于公用事业领域，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为与国家规定相衔接，《条例（修订草案）》第十六条规定：管道燃气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依法确定新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者。企业应当通过参与燃气特许经营公开招标投标取得燃气特许经营权。《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对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作出了明确规定，通过特许经营方式，改变燃气行业垄断经营、退出机制不畅的现状，确定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强化了特许经营合同或协议对政府和企业的约束力。同时，删除了《条例》第十条管道燃气供气区域行政审批内容。
（五）关于燃气安全监管。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特性，其储存、输配有其自身规律，从运行的实践看，燃气供应中断、天然气气源短缺、燃气泄漏爆炸、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易造成或难避免大面积停供气事故，而停供气事故一旦发生，往往给当地社会生产经营和人民群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需要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建立健全燃气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事故和用气高峰。《条例（修订草案）》第七条规定，设区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条例（修订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制定并依据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确保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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